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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明镜
WEEKLY周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金融不良资产债权转

让合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
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
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本息基准日：2019年2月14日)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4月18日

注：
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200号
联系人：张经理 电话：0571-87560166 传真：0571-8756030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陆经理 电话：0571-85772772 传真：0571-8577480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债务人

浙江美丝邦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昌盛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兴南链条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优珂能源有限公司

杭州煊隼贸易有限公司

实事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省国兴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春洁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中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年兴龙纤维有限公司

浙江新宏达袜业有限公司

诸暨市光裕竹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18017010015（B)

1801701001502(B）

18418010008（B）

179180003(SB)

1781601000502（C）

ZDK18418020004

18418020001（B）

1841802000102（B）

ZDK18418020007

1841802000103（B）

17618010017（B）

TTYH170026HZ008

TTYH170026HZ0010

TTYH170026HZ0011

TTYH170026HZ012

TTYH170026HZ013

TTYH170026HZ014

TTYH170026HZ015

RFE180001HZ001

RFE180001HZ002

RFE180001HZ003

RFE180001HZ004

RFE180001HZ005

RFE180001HZ006

RFE180001HZ007

RFE180001HZ008

087001802018（SB）

087001804005（B）

087001704003（B）

0870017040019（SB）

087001804001（SB）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余额
本金（原币）单位：元

40,500,000.00

17,500,000.00

6,700,000.00

23,351,864.06

16,519,151.33

18,000,000.00

4,228,999.26

10,800,000.00

24,800,000.00

12,997,283.33

7,200,000.00

9,496,604.17

利息

3,639,065.24

177,433.15

29,549.79

3,518,442.92

2,735,610.21

182,020.32

212,024.49

405,995.46

218,157.33

1,029,315.39

446,294.44

343,338.77

担保合同号

ZDBSX1801701001501 ZDBSX1801701001502

DB18418010008-1 DB18418010008-2 DB18418010008-3

DB179180003-1 DB179180003-4 DB179180003-2 DB179180003-3

ZDBSX1781407003901 ZDBSX1781601000507 ZDBSX1781601000505
ZDBSX1781601000503 ZDBSX1781601000504 ZDBSX1781601000506

ZDB18418020001

DB1761801001701 DB1761801001702 DB1761801001703

ZDBSX18017010043

ZDBSX08700180201801 ZDBSX08700180201802 ZDBSX08700180201803
ZDBSX08700180201804 ZDBSX08700180201805
ZDBSX48700180400502 ZDBSX08700180400503 ZDBSX08700180400504
ZDBSX08700180400505 ZDBSX08700170400406 ZDBSX08700170400407
DBSX08700180400501
ZDBSX08700170400304 ZDBSX08700170400303 ZDBSX08700170400302
ZDBSX08700170400301 ZDBSX08700170400305
ZDBSX087001704001903 ZDBSX087001704001901 ZDBSX087001704001902
ZDBSX087001704001904
ZDBSX08700180400101 ZDBSX08700180400102 ZDBSX08700180400103
ZDBSX08700180400104

担保人

杭州益邦氨纶有限公司、沈浙皓、项建敏

江苏省翔发电源有限公司、昌盛电气江苏有限公司、徐克成、周芳琴

杭州亿达化纤有限公司、浙江益南链条集团有限公司、施云祥、高关英、杭州兴
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衢州市蓝洋建材有限公司、浙江闽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叶海洋、王淑贞、张武
亮、吴瑞梅、杨林

杭州宗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曙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友德、陈素芳、陈冬芳、林彩花

昆山创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绍兴津越纱业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华泰进出口有限
公司、绍兴柯桥盛夏纺织品有限公司、夏华君

浙江瑞远机床有限公司、浙江瑞远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章雄、包铁红、章成义、章
凤仙、郦晓颖、章荣、浙江中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诸暨市利邦化纤有限公司、浙江雅迪纤维有限公司、浙江越兴龙化纤有限公司、
全越龙集团有限公司、戴叶飞、杨英
浙江嘉盛塑胶有限公司、浙江新思路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秀欣进出口有限公司、
何朝阳、陈波珍
浙江云雾山矿业有限公司、浙江欧凯板业有限公司、朱其孟、胡雪梅、朱光裕、王
华娟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绍兴市经邦纺织有限公司等12户债权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 单位：元

（以上债权本金均暂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止）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或分包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

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汪经理 联系电话：13626857363
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8日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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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名称

绍兴市经邦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凯尔利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雷曼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凯泽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绅花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绅花装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俊天进出口有限公司

诸暨市九阳袜业有限公司

诸暨市晨隆欣力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蓝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金盾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所在地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债权本金

1,565.88

1,099.52

1,976.86

992.41

12,698.92

4,975.14

800.00

2,840.00

2,080.00

5,239.21

14,888.79

9,682.32

利息

38.38

35.64

80.48

28.75

435.73

132.29

24.66

60.80

48.19

19.64

95.82

70.17

担保情况

绍兴县中瑞纺织有限公司、浙江东方华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滕荣松、周多迪、薛
建华、徐红芬、徐杏地

绍兴县中瑞纺织有限公司、林再银、苏光女、薛建华、徐红芬

黄新华、彭百利、浙江颐信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玺润科技有限公司、李伟雄、徐
啊丽

杭州萧山裕源化纤有限公司、娄强、洪月仙、金晓春、王小红

绍兴绅泰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滨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中大饲料集团有限公
司、夏尧荣、王炎娟、孙建华、杨莉莉
绍兴绅泰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滨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绍兴绅花纺织有限公司、绍
兴绅联纺纱业有限公司、夏尧荣、王炎娟
绍兴绅泰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滨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中大饲料集团有限公
司、绍兴柯桥绅花装饰品有限公司、夏尧荣、王炎娟、孙建华、杨莉莉

诸暨南越针织有限公司、诸暨市恒润化纤有限公司、方国欣、王又清、方路润、林嫣

斯海晨、周培幸、马桂芳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金通置业有限公司、周建灿、汪银芳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金通置业有限公司、周建灿、汪银芳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金通置业有限公司、周建灿、汪银芳

资产状况

1. 滕荣松名下的位于绍兴柯桥区兴越路1705号蓝天华都苑3幢16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393.49㎡。2. 邹
红燕名下的位于绍兴柯桥区万商路南精品广场401、402、403、404、405室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263.50㎡。
3. 胡建华名下的位于绍兴柯桥区玉兰花园御水苑1幢17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391.84㎡ 4. 滕荣松、胡建
华名下的位于绍兴柯桥区时代广场C幢1101室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809.72㎡。
1. 林再银名下的位于绍兴柯桥区柯笛花园16幢502、602室的住宅，建筑面积219.40㎡。2. 林再银名下的
位于绍兴柯桥区金柯桥大道1388号万国中心B幢20018室的办公楼，建筑面积556.90㎡。
1. 黄新华名下的位于绍兴柯桥区瓜渚风情23幢102室的住宅和04号底层，建筑面积224.65㎡（179.58㎡+
45.07㎡）。2. 黄福华名下的位于绍兴柯桥区时代广场A座1202室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578.04㎡。3. 黄
新华名下的位于绍兴柯桥瓜渚绿洲公寓24幢1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147.11㎡。4. 黄新华名下的位于绍
兴柯桥区越隆大厦1幢0903-2、0906室的住宅，建筑面积191.5㎡。
1. 徐国军名下的位于绍兴银滩花园7幢501室的住宅及阁楼，建筑面积153.38㎡（108.68㎡+44.7㎡）。2.
王建红名下的位于绍兴柯桥区城市花园8幢302室的住宅及8幢06号汽车库，建筑面积163.39㎡（137.77
㎡+25.62㎡）。3. 章仁泉名下的位于绍兴柯桥区湖塘街道镜湖山庄101幢的住宅，建筑面积330.89㎡。4.
金晓春名下的位于绍兴江南世家小区17幢501室的住宅及阁楼，建筑面积241.64㎡（168.65㎡+72.99㎡）。

绍兴绅泰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绍兴柯桥区杨汛桥镇蒲荡夏村的住商土地，土地面积20000㎡。

诸暨市九阳袜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诸暨市牌头镇拜曲村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15070.61㎡，土地面积
13333.3㎡。
诸暨市晨隆欣力纺织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诸暨市大唐镇路西新村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19245.27㎡，土
地面积8953.3㎡。
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绍兴上虞区小越镇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6703.66㎡，土地面积
11484㎡。
1. 浙江蓝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53619.13
㎡，土地面积92000㎡。2. 浙江蓝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名下的存货质押。
1. 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土地，土地面积60125.72
㎡。2. 浙江金盾压力容器有限公司名下的存货质押。

法院公告
2019年4月18日

（2018）浙0191民初3601号
殷沙沙：本院受理原告肖奇诉被告殷沙沙、陈举

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为答
辩期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19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436号

孙丹丹：本院受理原告窦瑞前诉孙丹丹、浙江新
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应诉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2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687号

浙江衢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交
工建材有限公司诉你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
7月29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破1号

因杭州中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环公司”）人员下落不明，管理人未接管到中环公
司的印章、财务账册等资料，中环公司财产分配方

案已经执行完毕，已无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
院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裁定终结中环公司破产程
序。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4号

阮浩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玉力拉链有限公司诉被
告阮浩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16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5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20号

刘建惠、钟汉鑫：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刘建惠、钟汉鑫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
年7月16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5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961号

陈伟、王珍：本院受理原告姜移川诉被告陈伟、王珍
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16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5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734号

毛黎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文连诉被告毛黎江、周
晓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11734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和不
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